
2025年 喜瑪拉雅留學獎學金公告 

臺大法律學院畢業生赴美國、英國攻讀法律學系博士 

 

為培育臺灣財經法學研究人才，健全臺灣財經法制，並強化臺灣之國際競爭力，

財團法人喜瑪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贊助財團法人台大法學基金會設置本獎學金，

獎助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之畢業生至美國、英國攻讀博士學位之學費與生活費。

(詳細內容見附件) 

 

壹、申請人資格 

（一）申請人須為中華民國國民，年齡在 31歲以內。 

（二）申請人須為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之畢業生或在校生。 

（三）申請人須具備後備軍人資格或無兵役義務。 

（四）目前就讀於美國、英國境內法學院之博士班，或已獲得美國、英國境

內法學院之博士班入學許可。 

（五）博士論文之研究主題為財經法領域。 

貳、申請資料 

（一）博士論文研究計畫：一律以中文撰寫，包括研究目標、計畫內容、未

來展望，3000字左右，以 A4大小繕打。 

（二）個人履歷：一律以中文撰寫，以 A4大小繕打，兩面為限。 

（三）就讀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之歷年成績單。 

（四）美國、英國境內法學院之博士班在學證明或博士班入學許可。並提供

次一年度之博士班學費、生活費所需之確定或預估金額。 

（五）申請人為就讀博士班，已獲取或已提出申請之其他獎助來源及金額。 

（六）推薦信一封，由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專任教師提供並彌封。 

參、申請流程 

（一）收件日期：自 2025年 7月 1日起至 2025年 7月 31日止。 

（二）申請方式：於申請期限內，將申請文件備齊郵寄至以下地址，並另將

申請文件(除推薦信外)電子檔寄至本會信箱。 



收件地址：106319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1號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

霖澤館 6樓。 

收件者：財團法人台大法學基金會。 

承辦人：李冠燁小姐 

電子郵件：ntulawfoundation@gmail.com 

肆、評選 

本獎學金之獲獎人及獎助金額由獎學金評審委員會議決之。 

伍、獎助人數及金額 

本獎學金每年度獎助人數為一至數人，提供獲獎人一年度之學費及生活費補

助，金額如下： 

（一） 學費：不超過新台幣 150萬元，確定獎助金額由評審委員會核定之。

若核定之獎助金額超過應繳納學費，該超過部份不予補助，若已發

放應予繳回。 

（二） 生活費：每月不超過新台幣 6萬元，共 12個月，確定獎助金額由評

審委員會核定之。 

本獎學金每年度之獎助總金額不得超過新台幣 220萬元。 

 

如對本獎學金有任何疑問歡迎來信詢問 

 

財團法人台大法學基金會  

李冠燁秘書 

電子郵件：ntulawfoundation@gmail.com 


